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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委員會之⽬的在於監察本公司的會計及財務匯報程序以及審核本公司的財務報表。 

1. 釋義 

於本職權範圍內： 

「股東週年⼤會」指本公司股東週年⼤會； 

「董事會」指本公司董事會； 

「委員會」指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指和⿈醫藥（中國）有限公司； 

「證券法」指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 

「香港上市規則」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 

「奧克斯利法案」指 2002 年美國《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 

2. 成員 

2.1 委員會成員須由董事會經與委員會主席諮詢後委任。委員會須由⾄少三名成員組成。 

2.2 根據證券法第 10A-3 條規定及納斯達克股票市場規則，委員會全體成員須為獨⽴⾮執⾏董

事，惟受其項下任何適⽤豁免所規限。董事會主席不得為委員會成員。各委員會成員須具

閱讀及明⽩基本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資產負債表、收益表及現⾦流量表）的能⼒。此

外，董事會須指派⾄少⼀名委員會成員擔任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根據奧克斯利法案界定

的「審核委員會財務專家」，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3.10(2)條所規定，⾄少⼀名成員須為具

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的獨⽴⾮執⾏董事。 

2.3 倘委員會內有獨⽴⾮執⾏董事為本公司現有核數師事務所之前任合夥⼈，則該獨⽴⾮執⾏

董事於(a)其不再為該事務所合夥⼈之⽇期；或(b)他/她不再在該事務所擁有任何財務利益

之⽇期（以較後者為準）起計兩年內，不得擔任成員。 

2.4 只有委員會成員有權出席委員會會議。惟其他⼈⼠在適當時候可獲邀出席會議的全部或部

分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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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將定期獲邀出席委員會會議。 

2.6 董事會須委任委員會主席。倘委員會主席及/或獲委任副主席缺席，餘下的其餘成員須從中

選舉⼀名成員主持會議。 

3. 秘書 

委員會之秘書須由公司秘書或其代名⼈出任。 

4. 會議法定⼈數 

於會議上就處理事項所需的會議法定⼈數ꯄ憡備緗𠁎翑祺嫏郟犋數𠁎翑祿⾳氳塜驚綨ꝧ誦翑働

働閲逈釲憡僘垷车珷煂切𠃊下玧塾銪爝誦翑働𠃊維榺碃车珷氳垷耈垷站給鿤鼐垷 

5. 會議次數 

委員會每年須⾄少召開兩次會議，及於委員會主席認為有需要的其他時間召開會議。 

6. 會議通告 

6.1 委員會秘書須應任何委員會成員的要求，或應外聘核數師或內部審核部主管的要求在其認

為有需要時召開委員會會議。 

6.2 除另有協定外，確認會議地點、時間及⽇期的通告將連同有待討論的議程於每次會議⽇期

最少⼗四天前遞交予委員會各成員及任何其他須出席的⼈⼠。無論發出通告期限之⻑短，

成員出席會議即被視為該成員已豁免會議通告之所需期限。倘續會於少於⼗四天內舉⾏，

則⽏須發出任何續會通告。⽀持⽂件亦須同時送交予委員會成員及其他出席⼈⼠（倘適

當）。 

7. 會議記錄 

7.1 委員會秘書須記錄委員會所有會議的程序及決議案，包括記錄出席及列席⼈⼠的名字。 

7.2 委員會會議記錄須於會議後⼀段合理時間內發送予委員會全體成員，並在協定後發送予董

事會所有其他成員。 

7.3 董事及⾏政⼈員就委員會會議上考慮的項⽬所申報的任何權益，須隨之於會議記錄上作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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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決議案 

委員會決議案須經由出席成員以⼤多數烩數通過，亦可由⼀致同意之書⾯決議案通過。會議可由

成員親⾝出席、透過電話或視像會議之形式進⾏。 

9. 股東週年⼤會 

委員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會，並準備回應股東有關委員會事務之提問。 

10. 職責 

委員會須為本公司履⾏下列職責： 

10.1 財務匯報 

10.1.1 委員會須監察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性、本公司年報和賬⽬以及中報和賬⽬、中期及全年

業績公告，以及審閱其所載的重⼤財務匯報事宜及判斷。委員會向董事會提交該等報告

（倘適⽤）前應特別注重下列事項： 

(i) 財務匯報、會計政策及實務以及該等會計政策及實務之任何更改； 

(ii) 涉及重要判斷之範疇； 

(iii) 因審核⽽出現之重⼤調整； 

(iv) 企業持續經營之假設及任何保留意⾒； 

(v) 遵守會計準則之情況；及 

(vi) 有關財務申報之適⽤的企業管治守則或證券交易所規則規定及其他法律規定； 

10.1.2 就上⽂ 10.1.1 ⽽⾔： 

(i) 委員會成員應與董事會及⾼級管理⼈員聯繫，且委員會須⾄少每年與外聘核數師

舉⾏兩次會議；及 

(ii) 委員會應考慮於報告及賬⽬中所反映或需要反映之任何重⼤或不尋常項⽬，並應

適當考慮任何由本公司負責會計及財務匯報之員⼯、監察主任（或擔任同等職務

之⼈⼠）或外聘核數師提出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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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委員會須應董事會的要求，就年報及賬⽬整體是否公平、均衡及易於 理解提供意⾒，並提

供所需資料以供股東評估本公司之財務狀況與表現、業務模型及策略。 

10.1.4 在實際可⾏情況下及在無違反須按適⽤的上市規則及時匯報的任何規定之情況下，委員會

須審閱載有財務資料的其他陳述，例如向監管機構提交的主要財務申報資料以及經董事會

批准率先發放的價格敏感資料。 

10.1.5 委員會須審閱及在必要時提出異議： 

10.1.5.1 本公司按年或內部之會計政策的⼀致性及其任何變更； 

10.1.5.2 在可使⽤不同⽅法的情況下計⼊為重⼤或⾮經常性交易採⽤的⽅法； 

10.1.5.3 本公司是否已按照外聘核數師的觀點遵從適當的會計準則並作出適當的估計及判

斷； 

10.1.5.4 本公司的財務報告及所作陳述的披露是否清晰；及 

10.1.5.5 與財務報表⼀併提呈的所有重⼤資料，例如營運及財務審閱及任何企業管治聲明

（僅限於與審核及⾵險管理相關的資料）。 

10.2 內部監控及⾵險管理系統 

委員會須： 

10.2.1 審閱本公司財務匯報及內部監控框架及政策的有效性，並根據奧克斯利法案及其他適⽤法

律、規則及法規以及任何證券交易所的適⽤要求識別、評估及匯報財務與⾮財務⾵險的政

策及程序以及本公司對該等⾵險的管理； 

10.2.2 確保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少每年檢討⾵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成效，並由管理層提供

此等系統成效之確認，⽽檢討範圍應涵蓋所有重⼤監控，包括財務、營運及合規監控； 

10.2.3 與管理層討論⾵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確保管理層已履⾏其職責，建立適當且有效之⾵

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供處理已識別之⾵險（包括網絡⾵險）、保障資產、預防及偵測詐

騙、不當⾏為及損失。討論內容應包括： 

(i) 設計、執⾏及監察⾵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資源（內部及外部）是否⾜夠，包

括員⼯資歷及經驗、培訓課程以及本公司在會計、內部審核及財務匯報職能⽅⾯

之預算是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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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重⼤⾵險性質及嚴重程度之轉變，以及本公司應對其業務轉變及外在環境轉變之

能⼒； 

(iii) 管理層持續監察⾵險及內部監控系統之範疇及質素，及其內部審核職能及其他保

證提供者（如有）之⼯作； 

(iv) 向董事會傳達監控結果之詳盡程度及次數，以供評估本公司⾵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系統是否充⾜及有效；及 

(v) 檢討⾵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過程中發現之重⼤監控失誤或弱項，以及因此導致

未能預⾒之後果或緊急情況之嚴重程度，⽽該等後果或情況對本公司之財務表現

或情況已產⽣、可能已產⽣或將來可能會產⽣之重⼤影響，以及針對該等監控失

誤或弱項所採取之任何補救措施； 

10.2.4 按董事會授權或主動考慮⾵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事宜之重⼤調查結果及管理層對此等結果之

回應； 

10.2.5 檢討本公司之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實務； 

10.2.6 審閱及批准將於本公司年報及賬⽬所載關於內部監控及⾵險管理的任何陳述。 

10.3 舉報 

委員會須就以下事宜制訂程序： 

10.3.1 接收、保存及處理本公司收到有關會計、內部會計監控或審核事宜的投訴； 

10.3.2 本公司僱員就存有疑問的會計或審核事宜以保密及匿名⽅式提供資料；及 

10.3.3 對所需的財務匯報的主要內部監控進⾏記錄及測試，以確保內部監控系統有效運⾏，⾜以

讓管理層根據奧克斯利法案及其項下的規則及規例作出任何必要核證。 

委員會須檢討舉報政策，以供本公司僱員及與本公司進⾏交易的⼈⼠，以保密及匿名⽅式，就與

本公司相關的任何事宜的可能違規事項提出關注，包括但不限於財務匯報及內部監控的違規事

項。委員會須確保該等安排能夠對有關事宜進⾏適當及獨⽴的調查以及合適的跟進⾏動。 

10.4 內部審核 

委員會須： 



和⿈醫藥 審核委員會 ‒ 職權範圍  
 

 2025 年 6 ⽉ 第7⾴共11⾴ 
 

10.4.1 基於本公司的整體⾵險管理系統監察及檢討本公司內部審核職能的有效性； 

10.4.2 審批內部審核職能主管的委任及罷免； 

10.4.3 考慮及審批內部審核職能的職權範圍，並確保其有⾜夠的資源及掌握適當的資訊，以使其

可有效及按照相關專業標準履⾏其職能。委員會亦須確保該職能具⾜夠地位，不受制於管

理層或其他限制； 

10.4.4 審閱及評估年度內部審核計劃； 

10.4.5 及時審閱來⾃內部審核職能有關本公司的所有報告； 

10.4.6 審閱及監察⾏政管理層對內部審核職能的發現結果及建議所作的回應； 

10.4.7 在⾏政管理層不在場的情況下與內部審核主管每年最少舉⾏⼀次會議，討論內部審核職能

的職權範圍及進⾏內部審核所產⽣的任何問題。此外，內部審核主管須獲賦予權利，直接

與董事會主席及委員會接觸；及 

10.4.8 與管理層及本公司獨⽴核數師審閱本公司對財務匯報以及披露監控和程序的內部監控是否

充⾜及有效。 

10.5 外部審核 

委員會須： 

10.5.1 直接負責就編製或發出審核報告或為本公司提供其他審核、審閱或證明服務⽽就委任、續

聘、⽀薪、留聘及監察外聘核數師的⼯作（包括解決管理層與外聘核數師之間對財務匯報

上之意⾒分歧）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及於情況需要時罷免外聘核數師。各名有關外聘核

數師必須直接向委員會報告。此外，倘核數師辭任，委員會須調查導致該辭任的事宜並決

定是否需要採取任何⾏動； 

10.5.2 擔任本公司與外聘核數師之間的主要代表，以監察彼等之關係，包括（但不限於）： 

10.5.2.1 預先批准彼等的薪酬，包括審核或⾮審核服務的費⽤，並考慮有關費⽤⽔平是否

適合讓⾜夠的審核⼯作得以進⾏，並就委員會預先批准本公司外聘核數師或其他

註冊會計師事務所獲准進⾏的服務持續制訂政策及程序； 

10.5.2.2 批准彼等的聘⽤合同，包括任何於每次審核⼯作展開時發出的聘書以及審核⼯作

範圍。委員會須於審核⼯作開始前先與外聘核數師討論審核之性質及範圍以及匯

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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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3 每年就彼等的獨⽴性及客觀性進⾏評估，當中考慮相關專業及監管規定以及整體

上與外聘核數師的關係，包括提供任何⾮審核服務； 

10.5.2.4 令其信納外聘核數師與本公司之間並無任何關係（例如家庭、僱⽤、投資、財務

或業務往來，惟正常業務往來除外）； 

10.5.2.5 與董事會達成有關聘⽤外聘核數師前僱員的政策，其後監察此政策的執⾏情況，

以及審視有否因該聘⽤⽽損害外聘核數師在審核⼯作上的判斷或獨⽴性； 

10.5.2.6 監察外聘核數師對輪換審核合夥⼈、本公司⽀付的費⽤⽔平是否遵守有關道德及

專業指引；及 

10.5.2.7 每年評估外聘核數師的資歷、專業知識和資源以及審核程序的有效性（其須包括

外聘核數師對其本⾝內部質量程序出具的報告）； 

10.5.3 與外聘核數師定期舉⾏會議，包括分別於審核前計劃階段及審核後匯報階段各舉⾏⼀次會

議。委員會每年在⾏政管理層不在場的情況下與外聘核數師⾄少舉⾏⼀次會議，以討論彼

等的職權範圍及⾃審核⼯作發現的任何問題； 

10.5.4 審閱及批准年度外部審核計劃並確保其與審核委聘範圍⼀致； 

10.5.5 與外聘核數師及管理層審閱⾃審核發現的結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10.5.5.1 討論審核⼯作期間產⽣的任何重⼤問題； 

10.5.5.2 任何會計及審核判斷；及 

10.5.5.3 審核過程中識別的誤差⽔平。 

委員會亦須對審核⼯作的有效性進⾏檢討； 

10.5.6 審閱⾏政管理層函件及⾏政管理層對外聘核數師的發現及建議給予的回應，並確保董事會

將就⾏政管理層函件內提出的事項提供適時回應； 

10.5.7 於計及任何相關道德指引制訂及執⾏關於外聘核數師提供⾮審核服務的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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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少每年獲取並審閱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的報告，說明(1)外聘核數師內部質量控制程序，(2)

透過最近期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內部質量進⾏控制審查、同業審查或檢閱中提出之任何重⼤

問題或過去五年由政府或專業機構，就有關會計師事務所進⾏的⼀項或多項審核⼯作作出

任何其他查詢或調查，以及處理該等問題所採取的任何步驟，及(3)會計師事務所與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間的所有關係；並與外聘核數師討論有關報告以及可能影響核數師客

觀性及獨⽴性的任何關係或服務。 

10.6 董事會轉授的企業管治職能 

委員會須： 

10.6.1 制訂及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實務，包括有關賄賂與貪污及舉報的政策及實務，以

確保其相關性及成效，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10.6.2 檢討及監察董事及⾼級管理⼈員的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10.6.3 檢討及監察本公司遵守法律及監管規定的政策及實務； 

10.6.4 制訂、檢討及監察適⽤於僱員及董事的操守準則及合規⼿冊（如有）；及 

10.6.5 檢討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上市規則附錄 C1）的情況及企業管治報告所作的披露。 

10.7 其他事項 

委員會須： 

10.7.1 有權獲取充裕資源以履⾏其職責； 

10.7.2 適當及適時的培訓（包括新成員⼊職培訓及全體成員持續培訓）； 

10.7.3 審慎考慮法律及法規、英國企業管治守則的條⽂及香港上市規則（包括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C1 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條⽂（倘適⽤）； 

10.7.4 負責有關內部及外聘核數師的協調； 

10.7.5 對屬其職權範圍的任何調查活動進⾏監察，並作為最後判定；及 

10.7.6 考慮董事會特別轉交委員會處理之任何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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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匯報責任 

11.1 委員會主席須在每次舉⾏會議後就其職責及責任內的⼀切事宜，向董事會正式匯報。 

11.2 當需要採取⾏動或實施改進時，委員會須向董事會就其職權範圍內屬任何範疇的事宜提出

認為合適的建議。 

11.3 倘董事會提出要求，委員會須向股東出具有關其事務的年度報告，該報告將構成本公司年

報及賬⽬的⼀部分。 

12. ⾃我評估 

委員會須每年檢討其本⾝的⼯作表現、組織章程及職權範圍最少⼀次，以確保以最⾼的效率鷠玷

給緝蝕爣働鈷下玧碃鏂憡鱕釒氳闭催𣺈祿騲閲煽絻鯦𠹺礜 

13. 權限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 

13.1 向本公司任何僱員索取任何所需資料，以履⾏其職責； 

13.2 就其職權範圍的任何事項向外界尋求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費⽤由本公司⽀付；及 

13.3 傳喚任何僱員在委員會會議上接受查問（倘有需要）。 

14. 刊發職權範圍 

本職權範圍已於本公司及按要求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之網站登載。任何⼈⼠可要求索ꞥ儗绹垷疘蒧

熸𨬭儗煽夯ꯄ𧶽狃下玧鞞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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